
 

 

天國裡人人重要(馬太福音 18:1-1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萃平牧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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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這福音書中第四個主要講論，主題是關於門徒如何在羣體生活

中彼此相待，以及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磨擦和衝突。在這個講論裏，耶穌用了「小孩

子」、「小子」、「弟兄」、「奴僕」這些詞，從不同的角度去描述門徒的身分，以及

他們彼此相待應當抱著怎樣的態度，好叫他們在教會羣體中有合一的生活見証。 

有人說：在教會中我們認為誰最大，往往反映出我們真正明白我們是天國子民身分

有多少。因為天國裡是不合人之常理地去愛當中最大的成員--就是如同小孩子般沒有地位

的。 

這段經文提示我們，教會必須根據耶穌的教導來建立我們的羣體身分。藉著尋找一

隻迷羊的比喻，耶穌指出教會中最大的、最重要的成員並非人看為位高權重的人或是事業

成功的；教會中最大的，是在人眼中看為弱勢的，以及那些像小孩子般謙卑的人。 

若分析這個比喻，在一般的常理中，恐怕只有不負責任和愚昩的牧羊人，才會為了

去尋找一隻迷路的羊，而拋下所有其他的羊，任由狼羣和盜賊來搶奪吧？耶穌沒有按常理

來說這比喻，卻正是重點所在。這是因為祂説這個比喻，為要回應門徒之間的爭論：

「當時、門徒進前來、問耶穌說、天國裡誰是最大的。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、使他站

在他們當中、說、我實在告訴你們、你們若不回轉、變成小孩子的樣式、斷不得進天

國。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、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。」(1-4節) 

「天國裏誰是最大的？」這問題中的現在時態動詞指出門徒只是關注於他們目前

的地位和權力--現在門徒之間誰作帶領者。 

耶穌的回答指出，凡自己謙卑像小孩子的就是最大的。 要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」

並不是指孩子的無知、頭腦簡單、沒有罪、天真無辜、有單純的信心、或是比成年人更認

識神。而是他們沒有任何的地位，沒有任何可以依靠自己的地方，只能單單地依賴父母。

耶穌進一步解釋變成「小孩子」的樣式，乃是指「自己謙卑」的行動。不以自己所擁有的



 

 

任何東西為可誇口的依靠，而是單單地依靠神。對門徒來說，這是一針見血、對症下藥的

教訓。 他們所求的是地位，耶穌卻要他們捨己，先去作一個卑微、沒有地位的人。換言

之， 耶穌認為天國裏真正「大」的人會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勢（無論他們的實際地位如

何)，使得自己與卑微無地位的小孩子一樣。然而同時耶穌也説：凡接待像這小孩子的， 

就如同接待了祂自己。 

在腓二 8，保羅也用「自己卑微」來描寫耶穌基督如何甘願放下自己與神同等榮耀

的身分，成為順服死在十字架上的僕人，為的是要成就神的救贖--正是因為神愛世上卑微

無助的罪人。教會既然是主基督國度的羣體，就不容許人有絲毫的驕傲。我們都要以基督

耶穌自己卑微的心為心，放下自己的權益，為羣體的合一及益處而盡一己之力。 

耶穌繼續使用了誇張法，來指出那絆倒小子的人的嚴重後果(6-9節)，強調「小孩

子」或「小子」在教會群體𥚃的重要地位。「這信我的一個小子」，是描寫一個沒有社

會地位或被人輕看的信徒，例如一些仍然不熟練真理生活的初信者、沒有受過什麼教育

的、體弱多病的、或沒有經濟能力的信徒。在群體生活裏，耶穌特別關注這些弱勢的肢

體，以至於祂嚴厲地警告人不可以使他們跌倒。 

「使⋯跌倒」的意思是「使犯罪」或「使放棄信仰」 。因此凡是有人在教會生活

中，因為自己輕忽的行為或言語，導致一個弱勢的信徒灰心喪志、犯罪或離開信仰，耶穌

警告説，這些使人跌倒的人會面對嚴重的後果。因此我們在教會羣體中的行事為人必須十

分謹慎，因為我們的言行會有可能破壞別人的信仰。 

總括而言，耶穌要求每個人都要放下他的地位，謙卑自己；每個人都以徹底的、近

乎不合常理的執著來保護、關愛教會中弱勢的人。祂可以如此要求我們，正因爲祂已經為

你我作到了。你明白嗎？你願意如此行嗎？  


